
 

 

 

 

 

 

 

 

 

 

 

 

香港公司註冊指引（3）- 香港私人公司的公司章程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成立公司必須準備某些構成公司章程（章程）的文件。在香港公司的章程或

細則通常稱為公司章程細則，並必須在公司註冊處註冊。 

 

根據新《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不再需要設有組織章程大綱。章程細則中規定了組織

章程大綱中應包含的信息。 

 

一、 強制性條文 

 

根據《公司條例》，以下是公司章程中必須包含的強制性條文： 

 

1、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必須為英文，中文或以英文及中文組成，並必須在公司章程中註明。 

 

《公司條例》限制公司採用以下名稱： 

(1) 與公司名稱索引中出現的名稱相同； 

(2) 與根據特別條例註冊的公司名稱相同； 

(3) 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公司使用該名稱將構成刑事犯罪； 

(4) 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該名稱具有冒犯性或與公共利益背道而馳。 

 

除非獲得特別批准，否則公司禁止使用某些措辭，例如任何可能令人聯想與政府部門有關

聯的詞彙。 

 

此外，根據《商業登記條例》，公司可以使用其公司名稱以外的、已註冊的業務名稱以進

行交易，而該業務名稱必須向商業登記處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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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責任聲明及成員的責任或分擔 

 

公司章程必須包括“公司的成員的法律責任是有限的”及“公司的成員的法律責任，是以

該等成員所持有的股份的未繳款額為限的”的兩項條文。 

 

對於有限擔保責任的公司，必須聲明每位在清盤期間的現任成員或在清盤期間一年內終止

成員身份的人士應向公司貢獻一筆不超逾指明款額的款額，作為該公司的資產以： 

(1) 支付該公司在該人不再是該公司的成員之前招致的債項及債務； 

(2) 支付公司清盤的費用、收費及開支； 

(3) 調整分擔人之間的權利。 

 

3、 資本和初始持股 

 

該章程必須包含一個條文以說明公司的股本和成員之間的股權，即包括創辦成員的姓名及

成員之間的股權分配的資料。 

 

由於香港公司無須再設有授權資本，因此公司只需註明與發行資本有關的資料。 

 

4、 公司宗旨 

 

公司宗旨不再是強制性條文。除非獲得免除“Limited”特許證的公司，否則股份有限責

任公司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於章程上陳述其宗旨。 

 

已獲批出特許證的公司，在該特許證有效期間，章程必須述明該公司的宗旨。 

 

二、章程細則範本 

 

在《公司條例》的授權下，香港財政司司長為公司訂明章程細則範本。章程細則範本的條文為

公司必須設有的強制性章程細則以外的附加條文。 

 

公司可以根據公司類型採用章程細則範本的任何或全部條文。 只要該公司在成立為法團時註

冊的章程細則並沒有把章程細則範本的條文排除或變更，則該等適合該公司的章程細則範本的

條文將會適用。 

 

如果公司章程並未為公司規定部分條文，一般則會以章程細則範本的條文構成該公司的章程細

則的部分。 

 

有關章程細則範本，請參閱《公司條例》第 622H 章。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2H!zh-Hant-HK?SEARCH_WITHIN_CAP_TXT=resolution&INDEX_CS=N&xpid=ID_1438403552084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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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

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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